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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奶油、鮮奶油、人造奶油等相

關產品種類繁多，但您知道那些是真正

由牛奶製成的奶油？或是從植物油脂加

工製成的人造奶油嗎？食品藥物管理署

（以下簡稱食藥署）為加強管理市售奶油、鮮奶油、人造奶油及脂肪抹醬產品的

品名標示，避免消費者混淆，已於 106 年 2 月 6 日，公告訂定「市售奶油、乳脂、

人造奶油與脂肪抹醬之品名及標示規定」，將於今年 7 月正式實施。 

「市售奶油、乳脂、人造奶油與脂肪抹醬之品

名及標示規定」中所定奶油及鮮奶油是僅由乳品

衍生之油脂製品，其中乳脂肪須達到 80％以上

者，稱為「奶油」，乳脂肪含量 10%以上未達 80%

者，則稱為「鮮奶油/乳脂/食用乳油/鮮乳油」。 

要注意的是，若是以食用油脂製成人造奶油且

油脂含量達 80%以上的產品，其品名應標示為「人

造奶油」；油脂含量達 10%以上未達 80%的產品，應標示為「脂肪抹醬」，上述

「人造奶油」及「脂肪抹醬」，均不得使用表彰其為植物性奶油的文字，作為外

包裝的標示宣稱，以免消費者誤解為「更健康」的產品。 

    此規定將於 106 年 7 月 1 日實施，讓消

費者依產品品名辨識奶油、乳脂、人造奶油

與脂肪抹醬等產品，業者如未依規定作完整

標示，可裁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如果內容物所含乳脂肪、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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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油脂不足標準的產品，卻命名為奶油、鮮奶油、人造奶油或脂肪抹醬，則涉及

標示不實，最重可裁處 400 萬罰鍰。 

二、 搶購流行食品 先看標示 

    近年來「雷神巧克力」、「薯條三兄弟」、「一

蘭拉麵」、「兔兔棉花糖可可粉」等進口的流行食

品，一度引發民眾搶購潮，有些業者因而透過網

路直接郵購海外商品(即俗稱「平行輸入」)、或

出國旅遊之便攜帶回台灣等管道，將未經食藥署

查驗的食品轉售販賣給國人，此販賣行為不但可能觸法，而且購買的消費者還可

能買到不符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簡稱食安法）的產品，建議消費者可由下列

步驟檢視商品： 

（一）購買前認清食品標示： 

依據食安法第 22 條規定，市售包裝食品外包裝或容器應以中文或通用符

號，標示下列事項：1.品名、2.內容物名稱、3.食品添加物名稱、4.淨重、

容量或數量、5.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6.原產

地（國）、7.有效日期、8.營養標示、9.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10.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等資訊。購買前應確認是否有中文標示，並閱讀食

品標示上之相關資訊後進行選購；勿購買或食用標示不清、來路不明的食

品，避免自身權益受損。 

（二）發現日本 5縣市商品，勿購買並通報衛生機關： 

因應福島核電廠輻射外洩事故，食藥署署於 100年 3月 25日起禁止福島、

茨城、櫪木、群馬、千葉等 5縣食品進口，針對其他地區之 9大類輸臺食

品則逐批查驗輻射殘留值；另外，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24條第 2項規定，

日本輸入包裝食品應依其原文標示產地至「都、道、府、縣」如：日本東

京。若於市面發現前述 5 縣食品或有疑慮之食品，勿購買，並通知當地衛

生局或撥打 1919 全國食安專線檢舉。 

    食藥署提醒，進口時下流行食品者，需

依據食安法第 30 條規定，辦理輸入查驗後始

販售；如未辦理輸入食品查驗而有販賣銷售

行為，將依違反食安法第 30 條第 1 項，裁處新台幣 3 到 300 萬元之罰鍰。而至

海外歸國的旅客，隨身行李中食品（不含錠狀、膠囊狀食品）供個人自用、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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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販賣，其價值在 1 千美金以下，且重量在 6 公斤以內者，得免申請輸入查驗；

請勿攜帶超過規定之食品，以免衍生通關問題。有關得免申請輸入查驗之條件，

可參考衛生福利部 104 年 11 月 5 日部授食字第 1041303340 號公告。 

三、用藥異常？「我要通報」一點通 

    國人愛吃藥！根據統計，民眾每年丟棄藥量達 136

噸，堆疊起來的高度相當於 5 棟台北 101 大樓，但您

是否知道該如何處理「藥水怎麼有異常沉澱」、「使用

藥品後出現嚴重皮膚過敏反應」、「換不同廠牌藥品比

較沒效果」等用藥問題？食藥署提醒，若使用藥品後

出現不良反應、發現不良品，或更換不同廠牌藥品後，發現療效不一致等狀況時，

應儘速回診原醫療機構或向領取藥品的藥局通報，也可通報食藥署進行調查處

理。 

食藥署對於通報管道在該署網站已建置「單一通報入口」（路徑 : 

http://www.fda.gov.tw>主題專區>我要通報），民眾可透過電腦線上通報，另針對

藥品不良品及療效不等，也可透過手機通報（網址:http://qms.fda.gov.tw），搭配

藥品條碼掃描、手機照相功能，更加便利。為了讓民眾便於通報，更設置電話通

報專線，藥品不良品及療效不等通報專線 02-66251166 轉 6401，藥品不良反應

通報專線 02-23960100。 

    食藥署除建立通報系統，並主動監視國

內、外藥品安全或品質訊息、進行市售品抽

驗及製造廠稽查等，倘發現藥品有新增安全

問題或重大品質異常，將啟動安全性再評估或品質調查，必要時將發布警訊、修

改藥品仿單（說明書）、要求市售品回收，以保障民眾用藥安全。有關藥品安全

或品質警訊，可至食藥署網站「通報及安全監視專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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